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108年 度 中 小 字 第 614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高 第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03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黃 秋 香  04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田 玉 忠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周 秀 霞  06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何 美 珠  07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劉 茂 德  08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謝 紹 麟  09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， 本 院 於 民 國 108年 3月 6日 言 詞  10

       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11

            主       文  12

       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13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14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5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起 訴 主 張 ： 被 告 何 美 珠 、 謝 紹 麟 分 別 係 原 告 高 第 大 廈 管  16

            理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原 告 管 委 會 ） 所 管 理 之 高 第 大 廈 社 區 之 門 牌  17

            號 碼 臺 中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號 （ 下 稱 124號 房 屋 ） 、 同 路  18

            128號 房 屋 （ 下 稱 128號 房 屋 ） 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。 緣 原 告 管 委  19

            會 之 副 主 委 周 秀 霞 於 民 國 107年 3月 中 旬 發 現 ， 因 被 告 何 美 珠  20

            與 訴 外 人 即 126號 房 屋 之 使 用 人 ， 於 台 中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 21

            號 2樓 外 牆 懸 掛 廣 告 招 牌 ， 另 被 告 謝 紹 麟 則 於 128號 房 屋 2樓  22

            之 外 牆 懸 掛 廣 告 招 牌 ， 導 致 上 開 二 處 外 牆 分 別 產 生 石 材 龜 裂  23

            ， 如 有 掉 落 ， 恐 致 公 共 安 全 危 害 之 虞 ， 原 告 管 委 會 遂 於 107  24

            年 11月 17日 將 受 損 壁 磚 修 繕 復 原 完 成 。 本 件 經 社 區 過 半 數 之  25

           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贊 成 被 告 何 美 珠 、 謝 紹 麟 應 負 賠 償 費 用 ， 因 上  26

            開 二 處 外 牆 受 損 分 別 係 可 歸 責 於 被 告 何 美 珠 、 謝 紹 麟 懸 掛 招  27

            牌 之 事 由 所 致 ， 爰 請 求 被 告 何 美 珠 、 謝 紹 麟 各 應 賠 償 毀 損 12  28

            4號 房 屋 2樓 外 牆 、 128號 房 屋 2樓 外 牆 之 修 復 費 用 13,785、 22  29

            ,970元 。 爰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0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提 起 訴  30

            訟 。 並 聲 明 ： � 被 告 何 美 珠 應 賠 償 原 告 修 繕 費 新 臺 幣 13,785  31

            元 ， 另 被 告 謝 紹 麟 應 賠 償 原 告 修 繕 費 新 臺 幣 22,970元 ， 二 位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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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並 均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五  01

            計 算 之 利 息 。 � 訴 訟 費 用 由 被 告 負 擔 。  02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何 美 珠 抗 辯 以 ： 本 件 124號 房 屋 2樓 外 牆 龜 裂 破 損 ， 並 非  03

            被 告 何 美 珠 所 致 ， 乃 係 訴 外 人 即 同 址 櫻 花 路 126號 之 承 租 人  04

            於 該 處 懸 掛 招 牌 （ 下 稱 126號 房 屋 承 租 人 之 招 牌 ） ， 該 招 牌  05

            於 105年 9月 27日 因 颱 風 吹 毀 掉 落 地 面 ， 致 該 外 牆 破 裂 受 損 。  06

            再 查 ， 縱 係 被 告 何 美 珠 所 致 ， 該 外 牆 受 損 日 期 係 105年 9月 27  07

            日 ， 原 告 迄 今 108年 始 提 起 本 件 訴 訟 ， 業 已 逾 侵 權 行 為 請 求  08

            權 之 2年 時 效 ， 伊 併 主 張 時 效 抗 辯 ， 本 件 原 告 之 訴 無 理 由 等  09

            語 置 辯 。 並 聲 明 ：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10

        三 、 被 告 謝 紹 麟 抗 辯 以 ： 本 件 128號 房 屋 2樓 外 牆 龜 裂 受 損 ， 與 被  11

            告 謝 紹 麟 無 關 ， 並 非 伊 所 致 ， 而 係 房 屋 前 手 之 承 租 人 於 7、 8  12

            年 前 所 致 ， 伊 是 在 3、 4年 前 始 買 下 該 128號 房 屋 ， 故 該 處 外  13

            牆 受 損 不 是 伊 弄 的 ， 伊 不 用 賠 償 等 語 置 辯 。 並 聲 明 ： 原 告 之  14

            訴 駁 回 。  15

        四 、 法 院 之 判 斷  16

          � 就 被 告 何 美 珠 部 分 ：  17

            原 告 管 委 會 主 張 因 被 告 何 美 珠 與 訴 外 人 126號 房 屋 使 用 人 共  18

            同 懸 掛 招 牌 ， 致 124號 2樓 外 牆 龜 裂 受 損 ， 經 原 告 管 委 會 支 出  19

            修 繕 費 用 ， 因 訴 外 人 126號 房 屋 屋 主 業 已 賠 償 另 一 半 修 繕 費  20

            用 11,785元 ， 故 被 告 應 賠 償 剩 餘 一 半 之 修 繕 費 用 11,785元 及  21

            招 牌 拆 除 費 2,000元 之 事 實 ， 業 據 被 告 何 美 珠 所 否 認 ， 並 以  22

            前 詞 置 辯 ， 經 查 ：  23

          1.按 共 用 部 分 ，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、 管 理 、 維 護 ， 由 管 理 負  24

           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。 其 費 用 由 公 共 基 金 支 付 或 由 區 分 所  25

            有 權 人 按 其 共 有 之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分 擔 之 。 但 修 繕 費 係 因 可 歸  26

            責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住 戶 之 事 由 所 致 者 ， 由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27

            或 住 戶 負 擔 ，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0條 第 2項 前 段 及 但 書 定  28

            有 明 文 。 再 按 當 事 人 主 張 有 利 於 己 之 事 實 者 ， 就 其 事 實 有 舉  29

            證 之 責 任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77條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。  30

          2.查 原 告 管 委 會 既 主 張 124號 2樓 外 牆 龜 裂 受 損 係 因 被 告 何 美 珠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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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與 訴 外 人 126號 房 屋 使 用 人 均 懸 掛 招 牌 共 同 所 致 之 事 實 ， 業  01

            據 被 告 謝 紹 麟 否 認 ， 自 應 由 原 告 管 委 會 就 此 部 分 負 舉 證 責 任  02

            。 查 原 告 管 委 會 所 稱 之 該 124號 2樓 外 牆 龜 裂 受 損 之 處 ， 實 則  03

            係 124號 與 126號 房 屋 2樓 共 同 壁 外 側 屬 全 體 住 戶 共 用 之 牆 壁  04

            外 牆 ， 該 處 壁 磚 原 有 被 告 何 美 珠 與 126號 2樓 使 用 人 各 自 懸 掛  05

            之 招 牌 ， 其 後 126號 2樓 使 用 人 所 懸 掛 之 招 牌 掉 落 ， 該 處 外 牆  06

            壁 磚 於 其 懸 掛 位 置 明 顯 剝 落 ， 露 出 大 塊 無 壁 磚 之 內 牆 ， 剩 餘  07

            外 牆 壁 磚 則 有 明 顯 龜 裂 ， 而 該 處 外 牆 上 被 告 何 美 珠 所 懸 掛 之  08

            招 牌 及 骨 架 仍 懸 掛 於 該 處 之 事 實 ， 為 兩 造 所 不 爭 執 ， 並 有 兩  09

            造 提 供 之 現 場 照 片 （ 本 院 卷 第 43、 144、 143頁 ） 及 被 告 提 出  10

            可 供 比 對 該 麵 店 招 牌 尚 未 掉 落 前 之 照 片 可 佐 （ 本 院 卷 第 142  11

            頁 ） ， 是 該 事 實 已 堪 認 定 。 次 查 ， 如 未 致 外 牆 龜 裂 受 損 ， 原  12

            告 管 委 會 並 未 禁 止 住 戶 於 外 牆 懸 掛 招 牌 ， 此 可 由 現 場 照 片 社  13

            區 一 樓 整 排 店 面 之 招 牌 林 立 （ 本 院 卷 第 59、 142頁 ） ， 且 原  14

            告 管 委 會 於 本 院 陳 明 ： 如 果 外 牆 未 龜 裂 ， 被 告 何 美 珠 單 純 掛  15

            招 牌 不 需 請 求 賠 償 等 語 在 卷 （ 本 院 卷 第 151頁 ） ， 是 單 純 掛  16

            招 牌 未 致 外 牆 龜 裂 受 損 ， 尚 非 在 原 告 管 委 會 請 求 賠 償 之 事 由  17

            之 內 。 再 查 ， 原 告 管 委 會 主 張 該 處 2樓 外 牆 龜 裂 受 損 係 被 告  18

            何 美 珠 與 訴 外 人 即 126號 房 屋 使 用 人 一 同 懸 掛 招 牌 所 致 之 事  19

            實 ， 既 據 被 告 何 美 珠 否 認 ， 原 告 管 委 會 自 須 就 被 告 何 美 珠 所  20

            懸 掛 之 招 牌 確 實 會 導 致 該 處 2樓 外 牆 龜 裂 受 損 負 舉 證 責 任 ，  21

            原 告 管 委 會 就 此 節 固 提 出 該 處 外 牆 龜 裂 受 損 之 照 片 為 證 （ 本  22

            院 卷 第 43、 144頁 ） ， 然 依 該 照 片 ， 僅 能 看 出 該 處 外 牆 龜 裂  23

            受 損 最 嚴 重 之 處 係 原 有 126號 房 屋 使 用 人 所 懸 掛 招 牌 之 處 ，  24

            已 有 大 塊 壁 磚 剝 落 露 出 內 牆 ， 至 於 該 處 剩 餘 未 完 全 掉 落 而 明  25

            顯 已 有 龜 裂 損 壞 之 壁 磚 ， 究 是 否 係 被 告 何 美 珠 懸 掛 招 牌 所 致  26

            ， 或 係 126號 房 屋 使 用 人 所 懸 掛 招 牌 與 該 壁 磚 一 併 掉 落 時 所  27

            致 ， 尚 有 不 明 ， 且 各 招 牌 懸 掛 施 作 是 否 牢 固 均 有 不 同 ， 自 不  28

            能 以 被 告 何 美 珠 懸 掛 之 招 牌 較 126號 房 屋 使 用 人 所 掉 落 之 招  29

            牌 為 大 ， 遽 即 推 定 該 處 外 牆 壁 磚 龜 裂 受 損 與 被 告 何 美 珠 懸 掛  30

            之 招 牌 間 具 有 因 果 關 係 ， 或 遽 認 可 歸 責 於 被 告 何 美 珠 。 此 外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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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原 告 管 委 會 提 出 之 請 款 單 僅 能 證 明 支 出 此 處 修 繕 費 用 之 金  01

            額 ， 尚 無 從 證 明 被 告 何 美 珠 懸 掛 招 牌 與 原 告 管 委 會 外 牆 龜 裂  02

            受 損 間 具 有 因 果 關 係 。 從 而 ， 本 件 依 原 告 管 委 會 所 提 之 證 據  03

            即 相 片 、 請 款 單 等 ， 尚 不 足 證 明 該 處 外 牆 龜 裂 受 損 係 被 告 何  04

            美 珠 懸 掛 招 牌 所 致 ， 則 原 告 管 委 會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0  05

            條 主 張 該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係 可 歸 責 被 告 何 美 珠 所 致 ， 尚 非 可  06

            採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07

          � 就 被 告 謝 紹 麟 部 分 ：  08

            原 告 管 委 會 主 張 因 被 告 謝 紹 麟 懸 掛 招 牌 ， 致 128號 2樓 外 牆 龜  09

            裂 受 損 ， 經 原 告 管 委 會 修 復 支 出 費 用 ， 被 告 謝 紹 麟 應 賠 償 修  10

            繕 費 用 之 事 實 ， 業 據 被 告 謝 紹 麟 所 否 認 ， 並 以 前 詞 置 辯 。 經  11

            查 ：  12

          1.原 告 管 委 會 既 主 張 128號 2樓 外 牆 龜 裂 受 損 係 因 被 告 謝 紹 麟 懸  13

            掛 招 牌 所 致 之 事 實 ， 業 據 被 告 謝 紹 麟 否 認 ， 自 應 由 原 告 管 委  14

            會 就 此 部 分 負 舉 證 責 任 。 而 原 告 管 委 會 固 提 出 128號 2樓 外 牆  15

            龜 裂 受 損 之 照 片 及 請 款 單 為 證 （ 本 院 卷 第 45、 53頁 ） ， 然 依  16

            該 照 片 ， 僅 能 看 出 該 128號 2樓 外 牆 龜 裂 受 損 ， 依 請 款 單 僅 證  17

            明 原 告 管 委 會 支 出 之 修 復 費 用 金 額 ， 然 何 時 受 損 及 受 損 原 因  18

            為 何 ， 尚 有 不 明 ； 再 依 該 照 片 觀 之 ， 該 外 牆 龜 裂 受 損 處 雖 有  19

            招 牌 骨 架 ， 然 該 招 牌 骨 架 係 何 時 何 人 懸 掛 ， 是 否 被 告 謝 紹 麟  20

            所 懸 掛 ， 及 外 牆 龜 裂 受 損 是 否 與 原 告 管 委 會 所 指 之 招 牌 間 具  21

            有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， 均 有 不 明 ， 原 告 管 委 會 所 指 稱 致 外 牆 龜 裂  22

            受 損 之 招 牌 既 據 被 告 謝 紹 麟 否 認 係 其 所 懸 掛 ， 亦 無 法 證 明 係  23

            被 告 謝 紹 麟 於 3、 4年 前 購 屋 後 所 懸 掛 ， 本 件 已 難 認 該 128號 2  24

            樓 外 牆 龜 裂 受 損 係 可 歸 責 於 被 告 謝 紹 麟 。  25

          2.原 告 雖 再 主 張 ： 依 社 區 規 約 第 21條 區 分 所 有 權 之 繼 受 人 ， 應  26

            於 繼 受 前 ，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4條 規 定 ， 主 動 向 管 理 負  27

           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請 求 閱 覽 或 影 印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5條  28

            所 定 文 件 ， 如 同 意 為 區 分 所 有 權 之 繼 受 人 ， 應 於 繼 受 後 無 條  29

            件 繼 受 原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在 本 社 區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 30

            定 之 一 切 權 利 義 務 事 項 及 債 權 （ 例 如 公 共 基 金 ） 債 務 （ 例 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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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積 欠 之 管 理 費 或 其 他 應 分 攤 之 費 用 ） 。 故 縱 係 被 告 謝 紹 麟 購  01

            屋 之 前 手 所 致 之 外 牆 龜 裂 受 損 ， 被 告 謝 紹 麟 亦 應 負 責 賠 償 等  02

            語 。 惟 按 ：  03

          � 所 謂 債 之 關 係 ， 係 指 一 方 當 事 人 得 向 他 方 當 事 人 請 求 一 定 給  04

            付 之 法 律 關 係 ， 具 有 相 對 性 ， 即 一 方 當 事 人 僅 得 向 他 方 當 事  05

            人 主 張 ， 不 得 向 第 三 人 主 張 ， 此 為 民 法 之 基 本 原 則 。 又 公 寓  06

           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4條 第 1項 固 規 定 ： 區 分 所 有 權 之 繼 受 人 應  07

            於 繼 受 後 遵 守 原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依 本 條 例 或 規 約 所 定 之 一 切 權  08

            利 義 務 事 項 ， 惟 區 分 所 有 權 之 繼 受 人 依 上 開 條 例 第 24條 規 定  09

            所 繼 受 者 ， 乃 地 位 之 繼 受 ， 即 繼 受 人 應 自 繼 受 時 起 ， 遵 守 公  10

           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或 管 理 規 約 之 規 定 ， 不 得 以 不 知 規 約 或 未 曾  11

            參 與 規 約 制 定 或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會 議 而 抗 辯 ， 並 非 繼 受 前 手 已  12

            發 生 之 具 體 債 務 （ 如 積 欠 之 管 理 費 或 損 害 賠 償 費 用 ） 。 而 前  13

            揭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條 文 於 92年 12月 31日 修 正 公 佈 前 ， 係 規  14

            定 「 區 分 所 有 權 之 繼 受 人 應 繼 受 原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依 本 條 例 或  15

            規 約 所 定 之 一 切 權 利 義 務 」 ， 因 易 生 疑 義 ， 故 修 正 為 現 行 條  16

            文 ， 並 於 修 正 說 明 中 明 載 「 將 『 繼 受 』 修 正 為 『 遵 守 』 ， 並  17

            於 『 一 切 權 利 義 務 』 下 增 列 『 事 項 』 文 字 ， 以 資 明 確 」 之 修  18

            正 理 由 ， 益 證 其 立 法 意 旨 。 再 者 ， 對 於 繼 受 人 前 手 區 分 所 有  19

            權 人 所 積 欠 之 管 理 費 或 其 他 損 害 賠 償 費 用 ， 此 項 債 權 債 務 關  20

            係 原 係 存 在 於 管 理 委 員 會 （ 即 住 戶 全 體 ） 與 積 欠 管 理 費 或 其  21

            他 損 害 賠 償 費 用 之 前 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之 間 ， 依 債 之 相 對 性 原  22

            則 ， 本 應 向 原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請 求 ， 且 其 法 律 關 係 早 已 明 確 ，  23

            不 在 前 開 法 條 規 範 範 圍 內 。 復 依 現 行 法 規 定 ， 管 理 委 員 會 對  24

            住 戶 積 欠 管 理 費 或 其 他 費 用 一 事 ， 並 無 公 示 登 記 方 法 ， 若 將  25

            此 義 務 強 加 於 後 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即 繼 受 人 ， 將 使 一 般 交 易 之  26

            第 三 人 遭 受 不 測 之 損 害 ， 亦 對 法 院 拍 賣 程 序 造 成 不 利 之 影 響  27

            ， 減 低 有 意 承 買 者 之 意 願 ， 導 致 抵 押 權 人 無 法 充 分 受 償 ， 妨  28

            害 經 濟 發 展 和 資 源 之 利 用 （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暨 所 屬 法 院 93年 法  29

            律 座 談 會 民 事 類 提 案 第 13號 審 查 意 見 及 研 討 結 果 關 於 後 手 是  30

            否 繼 受 前 手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積 欠 管 理 費 之 議 題 可 資 參 照 ） ； 是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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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縱 令 規 約 規 定 前 手 義 務 即 積 欠 之 管 理 費 或 其 他 損 害 賠 償 費 用  01

            等 應 由 後 手 繼 受 ， 揆 之 前 開 說 明 ， 依 債 之 相 對 性 ， 繼 受 人 即  02

            後 手 亦 無 受 規 約 該 項 規 定 之 義 務 而 繼 受 前 手 積 欠 之 管 理 費 。  03

            換 言 之 ， 社 區 規 約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3條 係 經 區 分 所 有  04

            權 人 會 議 決 議 之 共 同 遵 守 事 項 ， 是 依 債 之 相 對 性 ， 除 拘 束 區  05

            分 所 有 權 人 ， 自 不 能 要 求 拘 束 於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以 外 之 人 ； 再  06

           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24條 第 1項 後 段 規 定 ， 「 區 分 所 有 權  07

            之 繼 受 人 ， ‥ ‥ 並 應 於 繼 受 後 遵 守 原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依 本 條 例  08

            或 規 約 所 定 之 一 切 權 利 義 務 事 項 。 」 此 處 所 稱 之 一 切 權 利 義  09

            務 事 項 ， 固 指 於 繼 受 後 應 遵 守 規 約 所 定 之 一 切 權 利 義 務 ， 然  10

            繼 受 人 既 未 同 意 承 擔 前 手 債 務 ， 自 不 能 要 求 繼 受 人 繼 受 其 尚  11

            非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時 ， 為 前 手 所 積 欠 社 區 之 債 務 。  12

          � 且 按 「 不 動 產 共 有 人 間 關 於 共 有 物 使 用 、 管 理 、 分 割 或 禁 止  13

            分 割 之 約 定 或 依 第 820條 第 1項 規 定 所 為 之 決 定 ， 於 登 記 後 ，  14

            對 於 應 有 部 分 之 受 讓 人 或 取 得 物 權 之 人 ， 具 有 效 力 。 其 由 法  15

            院 裁 定 所 定 之 管 理 ， 經 登 記 後 ， 亦 同 。 共 有 物 應 有 部 分 讓 與  16

            時 ， 受 讓 人 對 讓 與 人 就 共 有 物 因 使 用 、 管 理 或 其 他 情 形 所 生  17

            之 負 擔 連 帶 負 清 償 責 任 。 」 民 法 第 826條 之 1第 1項 及 第 3項 固  18

            有 明 文 。 然 此 條 文 係 以 共 有 物 之 管 理 、 使 用 方 法 業 經 登 記 公  19

            示 為 前 提 ， 此 乃 條 文 體 系 解 釋 所 當 然 ， 亦 方 符 合 欲 發 生 物 權  20

            對 世 效 力 者 ， 應 有 一 定 公 示 方 法 方 足 以 保 障 交 易 安 全 之 基 本  21

            原 則 。 然 查 ， 原 告 管 委 會 並 未 提 出 本 件 其 主 張 由 受 讓 人 即 繼  22

            受 人 負 擔 之 損 害 賠 償 數 額 部 分 有 經 登 記 ， 亦 未 提 出 被 告 曾 與  23

            前 手 即 前 任 所 有 權 人 間 訂 立 契 約 承 擔 前 手 之 此 部 分 損 害 賠 償  24

            債 務 之 證 據 ， 則 後 手 即 繼 受 人 自 不 繼 受 前 手 積 欠 之 損 害 賠 償  25

            債 務 ， 是 原 告 管 委 會 此 部 分 之 主 張 尚 非 可 採 。  26

          3.綜 上 所 述 ， 本 件 原 告 管 委 會 所 提 證 據 不 足 證 明 被 告 謝 紹 麟 就  27

            128號 2樓 外 牆 龜 裂 受 損 具 可 歸 責 之 事 由 ， 是 原 告 管 委 會 依 公  28

           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0條 第 2項 請 求 被 告 謝 紹 麟 給 付 此 部 分 修  29

            繕 費 用 ， 顯 屬 無 據 ， 不 應 准 許 。  30

        五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本 件 原 告 所 舉 證 據 ， 尚 不 足 證 明 受 損 龜 裂 之 外 牆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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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係 因 被 告 何 美 珠 、 謝 紹 麟 懸 掛 招 牌 間 具 有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， 則  01

            原 告 主 張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10條 第 2項 但 書 該 共 用 部 分  02

            之 修 繕 費 用 係 可 歸 責 於 被 告 何 美 珠 、 謝 紹 麟 ， 應 由 被 告 何 美  03

            珠 、 謝 紹 麟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， 尚 乏 依 據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04

        六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至 被 告 何 美 珠 再 聲 請 傳 訊 證 人 莊 明 瑞 ，  05

            對 判 決 結 果 不 生 影 響 ， 核 無 必 要 。 兩 造 其 餘 之 攻 擊 防 禦 方 法  06

            均 不 足 以 影 響 本 判 決 之 結 果 ， 自 無 逐 一 詳 予 論 駁 之 必 要 ， 併  07

            此 敘 明 。  08

        七 、 訴 訟 費 用 之 負 擔 ，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36條 之 19、 第 78條 ， 由  09

            敗 訴 之 原 告 負 擔 。  1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8    年     3    月     27    日  1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臺 中 簡 易 庭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黃 家 慧  13

        以 上 為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14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送 達 後 廿 日 內 ，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， 並 表 明  15

        上 訴 理 由 （ 上 訴 理 由 應 表 明 一 、 原 判 決 所 違 背 之 法 令 及 具 體 內 容  16

        。 二 、 依 訴 訟 資 料 可 認 為 原 判 決 有 違 背 法 令 之 具 體 事 實 。 ） ， 如  17

        於 本 判 決 宣 示 後 送 達 前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廿 日 內 補 提  18

        上 訴 理 由 書 （ 須 附 繕 本 ） ， 如 未 於 上 訴 後 二 十 日 內 補 提 合 法 上 訴  19

        理 由 書 ， 法 院 得 逕 以 裁 定 駁 回 上 訴 。 如 委 任 律 師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 20

       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21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3     月     27    日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林 雅 慧  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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